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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答”，“我来答”……日前，衢州柯城区文景苑社区开展安
全月活动，在安全知识竞赛现场，参与的居民纷纷举手抢答。社区
安全月活动还进行了消防演练，内容有组织火场逃生，使用灭火器
灭火，消防水带灭火演练等。 通讯员胡江丰 毛慧敏 摄

日前，羊大哥接到了永
康市龙山镇某村私企业主贾
师傅的求助。

贾师傅投诉说，他的
744平方米厂房是1995年
时经村委会同意，向村经济
合作社交了一笔钱后才修建
起来的；2008年，又向村委
会交了3.72万元的“永久使
用费”，但“三改一拆”行动推
行以来，该村某些领导采取
了有选择性地拆违，一定要
把他这不应该拆的厂房拆
掉，望羊大哥予以主持公道。

从贾师傅提供的投诉材
料来看，贾师傅的观点似乎
是成立的。

观点一，依据 2013 年
（永委办35号）文件，《永康
市“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
筑拆除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时间节点是，以 2004 年
的“两违”清理整顿专项行
动为界，凡 2004 年 7月 31
日以来发生的违法建筑一
律拆除；6月15日召开的永
康市国土资源工作推进会
也明确排查范围是，对辖区
内1999年 1月以来的违法
用地进行大排查……显然，
贾师傅的厂房都不在上述
两个时间节点内。

观点二，就在贾师傅的
厂房附近，有好几幢厂房是
该村村干部或其家人的，并
没有被拆除，为什么他的就
应被拆除呢？

观点三，该村1999年之
后的违章建筑还有不少没拆
除，又凭什么要拆1995年的
违章呢？

带着这些疑问，羊大哥
来到了永康实地了解核实情
况。

龙山镇镇长吕建和龙山
镇国土所胡所长接受了羊大
哥的采访。

吕建镇长介绍，该镇正
在强力推进“三改一拆”工
作，目标是创建无违建村、无
违建镇，截至目前，贾师傅所
在的村已拆除违章建筑10
多宗，共计2万多平方米，该
村支部书记、副书记、村委委
员等人的违建都已拆除，在
已拆除的违建中，有的违建
时间比贾师傅的还早，并不
是贾师傅认为的“选择性拆
违”这回事。

虽然贾师傅的厂房是
1995年经村委会同意修建
的，但此后一直都没有经过
镇政府以上的行政部门批
准，按照法律规定，确定是违
章建筑；至于贾师傅说的“时
间节点问题”，相比违章建筑
的事实，这时间并没显得那
么重要。

贾师傅是一名老党员，
按照党员干部占用土地违建
先拆的“六先拆”原则，贾师
傅有责任和义务起党员模范
作用，应带头先拆。按照该
村的拆违进度安排，已轮到
贾师傅，所以也不是存心有
人要和贾师傅过不去。

贾师傅厂房附近的这几
幢厂房，贾师傅认为他的用
地和另外的厂房一样，“要拆
大家一起拆”，其实不然，贾
师傅厂房附近的其他建筑，
貌似和贾师傅是差不多年代
建造的，但那些都有《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
手续的。羊大哥也查看了该
规划许可证。

羊大哥心头的疑惑被一
一解开，同时，吕镇长也强
调，在拆除违章中，该镇坚持
将公平公正放在第一位。

羊大哥把了解到的情况
及时地和贾师傅作了沟通，
最后，贾师傅接受了拆违的
决定。

本报讯 记者冯伟祥 通讯员
卢文静报道 余姚某企业一名管
理人员的老婆经营的餐馆开业，部
分员工前去祝贺，送上礼金各200
元。管理人员对此予以收受。后
来，企业认为该管理人员的行为违
反了规章制度，为此解除与其的劳
动合同。劳动者为此与用人单位
对簿公堂。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仲裁决定，要公司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13万余元。余姚法
院则认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的做法并未违法，不用赔一分钱。
近日，余姚法院将此案作为劳动争
议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罗某于 2004 年 8 月 24 日进
宁波某速运有限公司工作，担任
速运公司余姚分公司中转场经

理，工资根据业绩考核确定，月平
均工资7716.50元。2012年5月1
日，速运公司与罗某签订了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罗某工作期
间，速运公司为罗某参加了社会
保险。

2013年4月8日，罗某老婆王
某经营的餐馆开业，速运公司部分
员工前去祝贺，并赠送花篮、鞭炮
等，胡某等人送上礼金各200元，
罗某予以收受。

2013年 7月 11日，速运公司
相关人员口头告知罗某，因罗某收
取员工礼金，公司将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之后，速运公司通过快递方
式向罗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称“因你借自营餐馆开业收取
员工礼金一事，违反了公司制度，

按照公司依法制定的《奖励与处罚
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第（14）项（即管理人向下属
借钱、与下属发生任何形式的物质
买卖关系、使用员工自带车辆处理
私事及其他变相向下属吃拿卡要
的行为）和第三章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第（15）项（即在公司内部行
贿、受贿的），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2013年7月11日为你的
劳动合同解除之日及你在公司工
作的最后一天。”

罗某心有不甘，向余姚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
求速运公司向他支付经济赔偿金
138897元。后余姚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速运
公司向罗某支付赔偿金 138897

元，款项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速运公司对该裁决
不服，向法院提出起诉。

余姚法院经审理后查明了上
述事实，还查明：速运公司所在的
速运集团《管理者手册诚信篇》第
二部分第六条第二点规定，不索
要、不接受下属的礼品和宴请，如
遇结婚、生子的喜事，管理者接受
下属礼金不得超过50元。劳动合
同第十一条第十二项约定，速运
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员工手
册》和《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等
劳动合同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
等效力。

法院认为：速运公司按照在公
司内部行贿、受贿的规定解除与罗
某的劳动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解除依据成立。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
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原告
速运公司无需支付罗某赔偿金
138897元。

同时，余姚法院的法官对此案
进行了评析：本案罗某收受礼金
的行为被认定为违反速运公司规
章制度的行为，速运公司以此解
除与罗某的合同关系并不违法。
国家尊重和保护企业经营自主
权，良好的企业文化应倡导和发
扬，考量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是否
合法，要看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
依据及相应的劳动者的行为是否
符合该依据，同时劳动者的行为
应该根据单位规章制度和企业文
化来评判和处理。

记者王海霞报道 “我来送
锦旗，太感谢你们了。”日前，打工
妹小徐将一面绣着“大爱无限、真
情维权”的锦旗送到了宁波海曙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以表达
对工会娘家人为职工解难事、办
实事的感激之情。记者翻开案
卷，厘清了一对外来打工夫妻维
权案的来龙去脉。

案件重现

妻子小徐、丈夫小叶是一对
从江西来宁波打工的小夫妻。
2013年3月，小徐夫妻应聘到宁
波某建筑施工公司工作。当时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直至2014
年7月，公司才为夫妻俩缴纳社会
保险。2015年2月，公司人事部
单方面短信通知小徐解除劳动关
系，并于当月停缴社会保险。至
今尚拖欠小徐2015年 1~2月工
资未支付。

相比小徐，丈夫小叶的情况
更加复杂。2014年4月14日，小
叶上班期间身体突然不适就医，
经医生诊断后需要病休进行治
疗。而此时公司尚未为小叶缴纳
社会保险，至2014年8月医保生
效前，在此期间的医药费用5万多
元全部小叶自理，损失严重。同
时公司也未支付病假工资。2015
年4月，该公司人事部单方通知小
叶解除劳动关系，并于当月停止
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今年春节过后，小徐夫妻走
进海曙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请
求法律援助。

经宁波市海曙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公司需
支付小徐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8800元，为小徐补缴2013年 4
月至2014年6月的宁波市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
险；至于小徐所提公司拖欠她
2015年1~2月工资，因未提交有
效证据加以证明，故不予采信。

丈夫小叶部分案件裁决如

下：公司向小叶支付2014年5月
至6月病假工资10500；支付医疗
费55922.6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33332元；补缴2013年 4
月至2014年6月的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

在仲裁过程中，小叶称双方
曾约定其年薪为10万元，但因未
能提交证据加以证实，故仲裁委
不予采信，小叶提出的病假工资
也无法按申请的数额支付，同时
小叶要求补足2014年1月至4月
劳动报酬的申请，也因缺乏事实
根据不予支持。

之后，这家公司对于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小徐的裁
决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海曙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又为小徐进行了第二次法律援
助，最终，中级人民法院判定维持
仲裁结果。

法律依据

为什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会作出这些裁决？依据是什
么？

依据一：这家企业违反了《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二
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
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缴费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本人工资
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得减
免。故公司需为小徐补缴社会保
险费。根据小徐提供的工资往来
账单，得出小徐的社保缴费基数
为 4479 元，个人承担部分为
（4479 元/月× 8%× 15 个月+
4470 元/月 × 2% × 15 个 月 =
6718.5元）。小叶同理。

依据二：该案件符合《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八条的情况。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应当支付2倍的赔偿
金。小徐的月平均工资为4700
元/月，工作年限为2年，故需赔偿
4700 元/月 × 2 个 月 × 2 倍 =

18800元。小叶同理。
依据三：小叶案符合劳动部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
疗期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应给予 3个月到 24个月的医疗
期：小叶在公司工作年限5年以
下，故医疗期为3个月。病假在6
个月以内的，病假工资标准为本
人工资的50%；连续病假在6个月
以上的，疾病救济费标准为本人
工资的40%。

综上，2014年4月开始，公司
需支付小叶工资 50%（7000×
50%×3个月=10500）；2014年8
月至2015年2月连续病假6个月
以上，需每月支付本人工资的
40%（7000×40%=2800）。

本报提醒

分析这个略复杂的法律援
助案件，我们看到了学习劳动法
律法规相关知识的重要性。虽
然小徐夫妻在工会的帮助下维
护了权益，挽回了损失，但也确
实值得广大劳动者警惕。因此，
本报提醒：

首先，劳动者一定要认识到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重要性。签
订劳动合同可以强化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双方的守法意识，有效地
维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合
法权益，有利于及时处理劳动争
议，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
各级工会的服务窗口，每天接待
很多需要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
律维权的劳动者。窗口工作人员
首先要确认的是否签订劳动合
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劳动者可
能会在工资收入、工作时间长短、
工作条件等方面与用人单位发生
争议，并可能由于没有证据而遭
受损失。

其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
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本案

中，小徐、小叶都提出了补发、
补足工资的仲裁申请，但由于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没有被
仲裁委采信。因此提醒劳动
者：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或者指证单位侵权的行为都需
要自己保留证据进行举证，比
如工作时习惯性留下考勤记录

或者加班记录、白纸黑字的薪
资条款证明等等。

第三，不要忽略社会保险的
重要性，这不仅是法律的范畴，也
严重危害到咱职工自己的权益，
万一生病了呢？没有医保需要支
付的费用和医保下的费用差距可
不是一点点哦。

未签订劳动合同，职工发生劳动争议需维权时傻了眼

“娘家人”助打工夫妻讨回公道

本报讯 记者孟万成 通讯员
俞为鹏、余鑫报道 日前，台州市
路桥区路桥街道章杨物流中心某
托运站吴经理带着员工，手捧鲜
花和锦旗来到路桥司法所，感谢
路桥区司法局路桥司法所调解人
员厘清事实，依法调解，伸张正
义。

王某，男，40岁，河南信阳
人，2016年4月11日受聘于路桥
街道章杨物流中心某托运站当司
机。5月初，王某在工作中不慎
扭伤了腰，立即到路桥医院骨伤
科就医，医生建议休息几天即
可。几天后，王某又去路桥某私
立医院住院8天。出院后多次找
吴经理提出无理要求，索赔20万
元，并故意造成事端，胡搅蛮缠，
干扰托运站的正常工作。因此，

吴经理来到了路桥司法所申请依
法调解。

5月20日，该所罗永辉所长
受理此案后，立即在路桥街道调
解中心和调解员潘秀琴一起，审
查了王某就医期间所有材料和发
票，发现王某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椎间盘突出等自身疾病花去
了大部分医疗费。

厘清事实后，调解人员耐心
认真地给王某做思想工作，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最终，王某承认
自己是想通过此案得到更多的赔
偿，他同意接受调解。

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吴经理赔偿王某医疗费、误工
费等计人民币7000元，双方握手
言和。吴经理对调解人员表示万
分感激。

管理者接受下属礼金超过50元，用人单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裁定：这样“炒鱿鱼”不违法

违章建筑该拆除
公平公正无私心

安全月活动进社区

无理取闹要不得
依法调解获赔偿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010-57809364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 行 联 系 人 ：沈 女 士 联 系 电 话 ：
0571-87366483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129
号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6年

01 月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

附：转让清单

借款人

浙江首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53012014281860、53012014281869、
53012015280336、53012015280107、
53012014280078

义乌市白天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余姚市白天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余汉平

ZD5301201200000113、ZD5301201200000126、
ZD5302201400000022、ZD5302201400000026、
ZB5301201200000458

117148862.27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截至 2016 年 01月 31
日债权本金余额 （单
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651,506,291.64合
计

武义家园医药原料
有限公司

530120142817
55

俞仙英、涂斐华、潘观春、温
沧林、武义家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陶慧红、王伟全

ZD5301201300000193、ZD5301201300000194、
ZD5301201300000195、ZD5301201300000196、
ZD5301201300000197、ZB5301201300000702

24999999.6
4

义乌市丹溪酒业
有限公司

53012014281441、
53012014281443

义乌市丹溪酒业有限公司、朱
兰琴、陈豪锋、陈铭、何珍珍

ZD5301201400000108、
ZB5301201400000485、
ZB5301201400000486

19581301.19

义乌市闰升进出口
有限公司

53012014281697

武义县天佑工贸有限公司、胡
江、王慧丽、童俏娟、王红勋、武
义鑫涛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
司、卢百灵、卢章良、浙江武义
南方工贸有限公司、林响

ZD5301201400000040、
ZB5301201400000204、
ZB5301201400000202、
ZB5301201428061501、
ZB5301201400000203

19000000.00

义乌市策伦贸易
有限公司 53012015280354

杭州绿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赵勇、应凌霄

ZD5302201500000012、ZD5302201500000013、
ZD5302201500000014、ZD5302201500000015、
ZB5302201500000025

29940215.28

浙江力得纺织
有限公司

53012014280963、
53012014281085、
53012014281379

义乌市天宇针织有限公司、吴
宗飞、朱灵仙、江西力得纺织
有限公司、浙江华莱氨纶有限
公司、祝利群、骆丽萍

ZD5301201100000079、
ZB5301201128128801、
ZB5301201300000517

40000000.00

杭州爱信文具有限公司
95072015280787、95072014282798、
95072014281855、95072014282782、
95072014282454、95072015280780

杭州爱信文具有限公司、浙江
乐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爱华文具有限公司、漏国军、钱
卫英、奥展实业有限公司

ZD9507201300000095、ZB9507201400000066、
ZB9507201400000071、ZB9507201500000092、
ZB9507201200000614、YB9507201428279801

48000000.00

诸暨市中强纺织
有限公司

85052014280752、85052014280577、
85052014280211、85052014280343、
8505201580000401、8505201480000801、
8505201480000901、8505201580000301、
8505201580000201

浙江中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袁忠祥、潘婉玉、浙江国申纺
织有限公司、俞国胜

ZD8505201400000013、
ZB8505201428021101、
ZB8505201400000035

24951455.37

浙江中统管业有限公司
85052014280568、
85052014280689

浙江中统管业有限公司、虞建
江、张华平、浙江康兴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朱苗信

ZD8505201400000033、
ZB8505201228061601、
ZB8505201300000132

18997264.26

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 85052015280036、85052015280044、
85052015280051、
8505201580000601

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浙江
何仕汽车工具有限公司、何建
军、浙江杭丰管业有限公司、曹
伟中、陈雀华

ZD8505201400000029、
ZB8505201388047201、
ZB8505201288056501

17197894.01

绍兴亮杰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85012012281295、85012012281300、
85012012281344、85012012281359、
85012013281534、85012013280971

绍兴亮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绍
兴杰龙玻璃有限公司、褚国良、
林明娟

ZD8501201100000048、
ZB8501201200000152、
85012012280571、85012013280971

34853296.14

浙江布兰卡复合新材料
有限公司

85012014281504、85012014281512、
85012014281530、85012014281532、
85012014281543、85012015280412、
85012015280422、CD85012015880035、
CD85012015880040、CD85012015880043

浙江布兰卡复合新材料有限公
司、绍兴市金龙布艺有限公司、曹
锋、龙红玉、绍兴兴亚热电有限公
司

ZD8501201400000072、
ZB8501201400000276、
ZB8501201500000255、
ZB8501201400000275、
ZB8501201400000277

26955252.77

绍兴耀鸿家纺工艺
有限公司

85022015280018、
85022014280557、
85022015280022、85022015280017

王光耀、瞿晓虹、浙江美德丰贸易
有限公司

ZD8502201400000002、ZB8502201500000012、
ZB8502201300000238、ZB8502201300000239、
ZB8502201500000011

28500000.00

浙江卡西尼服饰
有限公司

85022014280176、85022014280361、
85022015280114、85022015280069

沈锦鹏、丘静、沈锡丰、王丽华、浙
江易真金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联
亚纺织品有限公司

ZD8502201400000020、ZB8502201300000160、
85022013280417、ZB8502201400000155、
CD85022014880113、ZB8502201400000123

40000000.00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85022014280451、85022014280461、
85022014280509、85022014280524、
5022015280123

浙江恒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绍
兴南光纺织有限公司、浙江亿丽
斯织造有限公司、恒柏集团有限
公司、夏柏潮、徐丽华

ZD8502201300000014、ZD8502201300000063、
ZB8502201400000069、ZB8502201400000064、
85022014280524、ZB8502201400000178

44000000.00

江山市亿源商贸
有限公司

13822014280116、
13822014280164

衢州长河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长
河房地产有限公司、王日敖、廖爱
连、王志红、杨昊宇

ZD1382201300000032、ZD1382201300000020、
ZB1382201300000098、ZB1382201300000070、
ZB1382201300000071

17600000.00

浙江贝奇工贸有限公司
14212014280564、
14212014280570、
14212013281725

程爱姿、应金星、程淑君、程爱飞、
李修贵、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

ZD1421201200000202、ZD1421201200000203、
ZD1421201200000204、ZD1421201200000103、
ZD1421201200000108、ZD1421201200000107、
ZB1421201400000169

18431321.43

永康市新艺工贸
有限公司

14222014280300、
14222014280364

颜天康、浙江嘉禧工贸有限公司、
颜敏敏、程娇容、程娇凤、程文胜、
永康市新艺铸造厂

ZD1422201200000052、
ZB1422201200000123、
ZB1422201200000122

7966826.54

浙江九麟科技有限公司
95112013281185、
9511201480004201、
95112013281132

浙江九麟科技有限公司、中永电缆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南镇炜、蒋银
蓝、朱飞

ZD9511201400000021、ZB9511201300000280、
ZB9511201300000279、ZB9511201300000287

39974899.08

浙江中捷环洲金属
有限公司

95202014281788、95202014281880、
95202014281899、95202014282032、
95202014282038、95202014282064、
95202014282070、95202014282078、
95202014282081

浙江中捷环洲金属有限公司、浙
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
士水、曾水平、叶善玲、杨兆明

ZD9520201400000014、ZB9520201400000032、
ZB9520201400000033、ZB9520201400000034、
ZB9520201400000035、ZB9520201400000036、
ZB9520201400000037

33407703.66

截至 2016 年 01月 31
日债权本金余额 （单
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
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
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
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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